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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指导意见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依据及目的
2022年5月19日，市政府印发《三亚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指导意见（试行）》（三府规〔2022〕14号），于2025年5月19日到期。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管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的通知》（财农〔2021〕12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财会〔2023〕14号）和《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琼办发〔2025〕25号）等法规政策，以及三亚市实际情况起草《三亚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指导意见（修订意见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根据此指导意见，结合本集体的特征和需求，形成各自的分配方案。
二、主要内容
（一）收益分配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为原则，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的总体要求。二是遵循民主决策原则，充分尊重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意见。三是遵循效益优先原则，即集体经济收益要优先满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增强集体经济内生动力。四是坚持同股同权原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股权享有的集体收益分配。五是遵循利益共享原则，即收益分配方案要兼顾各方利益，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二）收益分配的程序。一是制定初步方案。在准确核算后，理事会按照章程制定收益分配初步方案，并由监事会审核。二是是审议公示。参照“四议两公开”程序，分配方案上报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集体决议通过，张榜公示。三是方案实施。按收益分配方案进行收益分配，成员或成员代表签字确认。四是将结果报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三）收益分配范围和优先序。收益分配范围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一个会计年度末可进行分配的总收益，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明确规定的相关收益不纳入当年的收益分配。
收益分配的优先序如下：一是提取公积公益金。集体民主确定提取比例和数额，主要用于发展生产、转增资本、弥补亏损和集体公益事业。二是提取应付福利费，主要用于集体福利、文教、卫生、救济、成员因公伤亡的医疗费及抚恤金等福利方面的支出。三是向成员分配。四是其他分配，用于对主导产业的补贴和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分配集体收益。。
（四）收益分配的监督管理。各级部门要分工协作，首先是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不断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办法。其次是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承担监督责任主体职责。最后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健全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三、提请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事项
关注两个核心问题，就是收益分配的程序和优先序。合理合规的分配程序能够保证分配方案的公平公正，进而真正提升集体股份分红给成员带来的获得感。因此本指导意见特别突出分配方案的指定和审议公示问题。
合理的优先序能够保证集体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公积公益金和应付福利费的优先提取，能够体现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动力和提供公共服务水平，向成员分配则是体现收益共享以及兼顾各方利益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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